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97年6月20 日

府行救字第09701192500號
訴願人：000               

訴願人因更正地籍圖面積減少請求賠償事件，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2、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南投市內轆段000地號土地因更正地籍圖事件，不服南投地政事務所之處分前於83年間提起訴願，於訴願期間南投地政事務所依本府83年11月4日投府地測字第137961號函示：「系爭000地號與鄰地000地號間之地籍線，顯有測量錯誤之事實，且該項錯誤純係測量人員技術引起，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47條第2項規定（修正後為第232條）暨內政部74年5月20日台內地字第315527號函示規定，貴所得依職權逕行辦理更正，…。」遂辦理更正地籍圖簿完竣，並函知訴願人加註土地所有權狀在案，其訴願案嗣經本府84投府秘法字第171806號以地籍線業經更正完竣而訴願駁回，訴願人仍不服，經臺灣省政府85年3月21日府訴字第149601號再訴願駁回、行政法院85年度判字第1608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確定在案。訴願人分別於94年12月27日、95年2月4日、95年4月10日以系爭729-11地號土地更正後面積減少26平方公尺請求損害賠償，經南投地政事務所以逾國家賠償請求時效函復否准所請，訴願人復於96年12月17日以同一事由主張依土地法第68條規定申請賠償，南投地政事務所以97年3月3日投地二字第0970001984號函復略以：「台端為所有南投市內轆段000地號土地因建物法定空地面積減少26平方公尺請求損害賠償乙案，前經本所以96年12月20日投地二字第0960013750號函復有案本案仍請依上函意旨辦理，請查照。」訴願人對該函不服，提起訴願。

3、 查系爭土地更正地籍圖事件之行政救濟業經行政法院判決確定，訴願人就更正地籍圖後土地面積減少向南投地政事務所請求損害賠償，依內政部88年9月30日內地字第8811247號函釋意旨，純屬測量錯誤致受損害者，得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辦理，按國家賠償法第11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第12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可知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於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時，自得向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是訴願人如對南投地政事務所拒絕賠償之決定不服，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本案顯非屬訴願救濟範圍，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應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宜 田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林 德 芳

中華民國97年6月20 日

縣長  李 朝 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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